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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1

民用机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民用运输机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和报告工作。

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运输机场部分按照本指南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公共建筑运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试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

《双碳机场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铝冶炼》；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ISO 14064-1 组织层面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量化和报告指南规范；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24500 工业锅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51236 民用机场航站楼设计防火规范；

DB11/T1785 二氧化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服务业；

MH/T 5112 民用机场航站楼能效评价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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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民用运输机场 Civil Transport Airport

专供民用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停放以及进行其他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包括附属的

建筑物、装置和设施。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3.2　

民用机场航站楼 Civil Airport Terminal

民用机场内供旅客办理进出港手续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建筑，包括车道边、登机桥和指廊，

以下简称航站楼。

[来源：GB 51236 民用机场航站楼设计防火规范]

3.3　

驻场单位 Resident Units

在机场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

3.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

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来源：ISO14064-1，3.1.1]

3.5　

活动水平 Activity Level Data

量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的生产或消费活动的活动量，例如化石燃料的燃烧量、购入

的电量、购入的蒸汽量等。

[来源：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3.6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量化每单位活动水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系数。排放因子通常基于抽样测量或统计分析获

得，表示在给定操作条件下某一活动水平的代表性排放率。

[来源：中国民航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4　工作程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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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工作程序包括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数据质量控

制方案编制与实施、法人边界排放核算要求与排放量计算、航站楼边界排放核算要求与排放量

计算、基本信息获取、定期记录和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程序见图1。

图1 工作程序示意图

a. 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

确定民用运输机场的核算边界，识别纳入边界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

b.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编制与实施

按照各类数据测量和获取要求编制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并按照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实施温室

气体的测量活动。

c. 法人边界排放核算

收集企业层级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和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所对应的

活动数据，确定排放因子，计算各类排放源排放量。

d. 航站楼边界排放核算

收集航站楼边界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净购入使用电力和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所对应

的活动数据，确定排放因子，计算各类排放源排放量。

e. 基本信息获取

获取机场组织结构、航站楼信息、重点耗能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电力使用情况。

f. 定期记录

定期记录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及相关生产信息，存证必要的支撑材料。

g. 数据质量管理

明确活动数据获取、实测参数及排放因子等数据质量管理的一般要求。

5　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

5.1　核算边界

5.1.1　法人核算边界

数据质量控制方案编制与实施

法人边界排放

核算要求与排

放量计算

航站楼边界排

放核算要求与

排放量计算

基本信息

获取

定期记录

数

据

质

量

管

理

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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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人或视同法人单位运行的机场为核算边界，识别、核算和记录边界内所有与其提供服务和

生产运营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边界见图2。

5.1.2　航站楼核算边界

以正在运营的航站楼为边界，单独核算和报告每个运行的航站楼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航站楼排

放量包含航站楼内商户和驻场单位等用户消耗的电力、天然气和热力。

其中航站楼内商户、驻场单位、航站楼内提供给航空器辅助动力装置（APU）的地面替代设施

（下称：APU替代设施）的电力、航站楼内向飞行区新能源设备和车辆充电设施（下称：场内充电

设施）转供的电力消耗应单独核算和报告。核算边界见图2。

图2 边界示意图

5.2　排放源

5.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源

机场所涉及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包括天然气、汽油、柴油、燃煤、航空煤油等化石燃料在各种

类型的固定和移动燃烧设备中发生氧化燃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机场如果未进行能源加工转换，直接将外购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转供给居民或其他单位，

转供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不纳入核算范围。

5.2.2　净外购电力排放源

机场消耗净外购电力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5.2.3　净外购热力排放源

机场消耗净外购热力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净外购热力为机场在为旅客提供服务过程中外购

的热水、蒸汽、供热热水所包含的热量，以及供冷冷水所消耗的热量。

如机场存在外购冷量，机场首选对所购的冷量进行溯源，溯源至为机场外购冷量所对应的能源

站消耗的电力、燃气等能源所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6　核算数据监测要求及排放量计算

6.1　排放总量计算

航站楼边界示意图

 机场办公（不含集团）

货站

动力中心

APU替代设施

捷运系统

场内充电桩 航站楼内驻场单位

值机系统

航站楼内公共照明
交通中心

贵宾楼

机坪照明

行李系统

航站楼内商户

机场边界示意图

航站楼内其他公共系统

航站楼内暖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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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核算边界与航站楼核算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公式、数据监测与获取方式一致。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核算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消耗外购电力和消耗外购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之和，按公式（1）计算：

E = E燃烧 + E净外购电 + E净外购热 (1)
式中：

E — 机场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 — 机场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净外购电 — 机场消耗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净外购热 — 机场消耗净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6.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6.2.1　计算公式

6.2.1.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加总，按公式（2）计算：

E燃烧 = ∑i（ADi × EFi） (2)
式中：

ADi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i —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6.2.1.2 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

积，按公式（3）计算:
ADi = NCVi × FCi (3)

式中：

NCVi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

FCi —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

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6.2.1.3 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EFi = CCi × OFi × 44/12 (4)
式中：

CC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OFi —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44/12 — 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量之比。

6.2.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6.2.2.1 化石燃料消耗量的计量与监测频次

a）固体燃料、液体燃料、气体燃料消耗量应采用每月测量结果。不具备测量条件的，应采用购

销存台账中的消耗量数据。

b）当购销存台账中的消耗量数据出现缺失，应采用核算和报告年度的化石燃料购买量替代，以

供应商提供的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为准。



T/CCAATB 00XX—202X

6

c）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GB 17167等标准的相关规定，计量器具应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
准周期内。

6.2.2.2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的检测标准与频次

机场对其经营服务范围内使用的固体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量进行实测的，应满足固体燃料低位

发热量采样与对应固体燃料消耗量状态一致，至少每月检测一次，可自行检测、委托检测或由供应

商提供，检测应遵循GB/T 213等标准。当月有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月度数值，

当年应取各月度的加权平均值。无实测或不满足于检测要求时，采用本文件附录A附表A.1规定的各

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液体燃料、气体燃料的低位发热量采用本文件附录A附表A.1规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6.2.2.3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的取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本文件附录A附表A.1规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6.2.2.4 化石燃料燃烧碳氧化率的取值

碳氧化率采用附录A附表A.1规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6.3　消耗净外购电力产生的排放

6.3.1　计算公式

6.3.1.1 消耗净外购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E净外购电 = AD净外购电 × EF电 (5)
式中：

AD净外购电 — 机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力，单位为兆瓦时（MWh）；

EF电 — 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6.3.1.2 净购入使用电量，采用公式（6）计算：

AD净外购电 = （AD购入电力－AD购入电网非化石电力）－（AD输出电力－AD输出电网非化石电力） (6)
式中：

AD购入电力 — 购入的总电量，包括购入的电网电量和购入的未并入市政电网的化石能源电量

和非化石能源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D购入电网非化石电 — 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D输出电力 — 转供输出的总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D输出电网非化石电力 — 转供输出的总电量中包括的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

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6.3.2　数据的监测与获取

6.3.2.1 净外购电力的计量与监测频次

a）机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消耗的购入电力应以机场的电表记录的数据为准，不具备条件的机场

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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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是指以交易方式购买并实际执行、结算

的电量，应提供发电与用电双方签订的市场化交易合同（对于无法提供合同的，应同时提供交易承

诺书、交易公告和交易结果），以及按合同执行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和由省级及以上电力交易

机构出具的交易结算凭证。交易结算凭证应载明在核算与报告周期内的月度结算电量及其项目类型、

供电方名称、消纳方名称等。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载明的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代码、项目

类型、项目所在地、电量生产日期等。存量常规水电1和核电可不提供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凭证。

c）航站楼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可根据航站楼消耗电量占整个机场

总耗电量的比例分摊。

d）机场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计量器具，电表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等
标准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

6.3.2.2 电力排放因子的取值

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采用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

6.4　消耗净外购热力产生的排放

6.4.1　计算公式

6.4.1.1 消耗外购热力包括外购蒸汽、生活热水及供暖热量，消耗外购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

公式（7）计算：

E净外购热 = AD净外购热 × EF热 (7)
式中：

AD净外购热 — 机场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消耗净外购热量，单位为吉焦（GJ）；

EF热 — 热力供应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6.4.1.2 净购入使用热量采用公式（8）计算：

AD净外购热 = AD购入热力－AD外供热力 (8)
式中：

AD购入热力 — 购入热量，单位为吉焦（GJ）；

AD外供热力 — 外供热量，单位为吉焦（GJ）。

6.4.1.3 热量换算

a）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按公式（9）转换为热量单位：

ADw  = Maw × (Tw－20)×4.1868×10-3 (9)
式中：

ADw —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w —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 — 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 — 常温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 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每摄氏度（kJ/(kg·℃)）。

b）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按公式（10）转换为热量单位：

ADst = Mast × (Enst－83.74)×10-3 
(10)

式中：

1 指 2023年 1月 1日之前投产的水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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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t —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st —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Enst —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饱和

蒸汽和过热蒸汽的焓值可查焓熵图；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28010124066006075

https://d.book118.com/828010124066006075

